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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21/2021_2022__E8_A1_8C_

E6_94_BF_E8_AE_B8_E5_c46_521926.htm 1.相对集中行政许可

权的原则规定； 2.一个窗口对外、统一办理或联合办理、集

中办理的规定； 《行政许可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：行政许可

需要行政机关内设的多个机构办理的，该行政机关应当确定

一个机构统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，统一送达行政许可决定。

行政许可依法由地方人民政府两个以上部门分别实施的，本

级人民政府可以确定一个部门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并转告有关

部门分别提出意见后统一办理，或者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办理

、集中办理。 掌握“一个窗口对外”、“统一办理”、“联

合办理”。 特别情况：《行政许可法》规定，依法需先经下

级机关审查再报上级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，下级机关审查提

出意见后将全部材料直接转报上级机关，申请人不需再去上

级机关申请，上级机关也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申请材料

。 3.关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行政许可事项当中应

当遵守的纪律约束的规定； 《行政许可法》第二十七条规定

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，不得向申请人提出购买指定商品

、接受有偿服务等不正当要求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

许可，不得索取或者收受申请人的财物，不得谋取其他利益

。 4.专业技术标准或者技术规范的行政许可应当逐步授权专

业组织实施的指导性规定。 《行政许可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

：对直接关系公共安全、人身健康、生命财产安全的设备、

设施、产品、物品的检验、检测、检疫，除法律、行政法规

规定由行政机关实施的外，应当逐步由符合法定条件的专业



技术组织实施。专业技术组织及其有关人员对所实施的检验

、检测、检疫结论承担法律责任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